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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1年校“魅力团支书”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直属团支部：
团的干部是共青团工作的骨干，从严治团必须从团干部严起。在建党百年之际，团干部要带头学习党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重要论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心系广大青年、提高工作能力、锤炼优良作风”团干部培养重要要求。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上海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结合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有关工作部署，校团委决定深入各基层团支部，开展“魅力团支书”评选活动。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1、 评选对象
各基层团支部现任团支部书记

2、 [bookmark: _Hlk35453861]评选标准
1.理想信念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学习百年党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2.工作能力扎实，能够出色完成各项团组织工作，带领所在团支部获得一定荣誉，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曾获2019-2020学年度校三等及以上奖学金。
3.工作作风优良，在团员学生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号召力，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服务活动。
4.个人魅力突出，为人坚韧乐观、阳光向上，在艺术、体育、文化、科技等方面拥有个人特长。

3、 评选名额
	学院名称
	本科生名额
	研究生名额

	国际经贸学院
	8
	3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6
	2

	金融管理学院
	9
	1

	法学院
	3
	2

	工商管理学院
	3
	1

	会计学院
	4
	1

	会展与旅游学院
	2
	1

	统计与信息学院
	3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
	1

	贸易谈判学院
	1
	1


注：以上名额根据2020年3月前各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团支部数量计算得出。魅力团支书参选人占基层团支书总数的约15%。

4、 上报及评审方式
（一）海选申报
1.各学院团组织要做好评选活动宣传工作，做到基层团支部的全覆盖，发挥以评促优的作用；
2.符合申报条件的参选人填写登记表，上交至各学院团组织；
3.由各学院团组织对参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参选团支书须在2020年度考核中获得良好及以上；
4.各学院团组织，校团委监督对参选人进行展示考评，并选出参选人报至校团委进行复赛评选；
（二）校级评选
1.由校团委对参选人进行资格复查，并进行复赛评比，复赛通过各学院团委及校团委老师打分进行评比，公示决赛参选人名单；
[bookmark: _Hlk66820276]2.由校团委举办决赛评选活动，各评委老师及观众对团支书现场展示进行打分、投票。评选结果遴选十名“魅力团支书”获奖人选，三名“魅力团支书人气奖”获奖人选。

5、 表彰及奖励
1.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励，汇编荣誉册，召开表彰大会；
2.获“魅力团支书”称号且满足“优秀团干部”参评条件的团支书，可直接推荐参评本年度“优秀团干部”。
3.在“魅力团支书”获奖者所在团支部的星级评选中给予一定加分。

6、 工作进度及材料要求
1.4月14日前参选人上交登记表至学院团组织；
2.4月16日前各学院、直属团支部举行答辩并将选拔出的候选人，并将盖注学院章的登记表及复赛相关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3）纸质版交至行知楼305校团委组织部，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组织部suibezuzhibu@126.com；
3.4月下旬公示决赛参选人名单；
4.5月中上旬校团委组织开展决赛评选活动及表彰。


联系人：    校团委           关  印   67703751    
校团委组织部     许靖茹   15259966881

附件：
[bookmark: _Hlk67174309]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魅力团支书”登记表
[bookmark: _Hlk67244703]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魅力团支书”推荐材料
3.关于“魅力团支书”评选的材料要求
4.关于“魅力团支书”评选的评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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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魅力团支书”登记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学    号
	

	专业班级
	
	工作职务
	

	家庭住址
	
	邮    编
	

	身份证号码
	
	手    机
	

	求学经历
	

	个人专长
	

	参加重大活动及其相关所获校园成绩
	

	学院团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年    月    日

	校团委评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本人档案，一份存校团委。
      2.此表格须以黑（蓝）钢笔或水笔填写，复印无效（可打印），若超过1页请正反面打印。

附件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魅力团支书”推荐材料
一、个人事迹
1. 学习情况
该部分需要围绕团支书个人的学习情况进行阐述，内容需涉及个人的专业绩点、排名、奖学金、学科竞赛参与、课外阅读、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对党史的学习等，如涉及课外学习或课外竞赛，需要写出收获及成果。
2. 实践经历
该部分以团支书个人的实践经历为主，内容可以包括个人品牌活动参与情况、志愿者参与情况、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校外实习经历等，并写出实践收获和实践成果。
3．个人专长
该部分以团支书的个人才艺或特长为主，例如科技创新、学术研究、思想政治、外语、辩论、唱歌、跳舞、绘画、脱口秀、讲故事等等；内容中需要体现出团支书本人如何培养个人专长以及在其中某项上是否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在某些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翻唱歌曲，并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或是获得某项领域的考级证书，或是参与某项比赛获得了奖项等，以实际情况为准。
二、工作情况
1. 日常工作
该部分需介绍团支书本人的工作能力，是否完成各项团组织工作，熟悉团支部各项事务，日常工作可参考团支部工作手册进行简单撰写。
2. 团支部活动
该部分以团支书所带领的团支部活动情况为主，内容可以包括团支部的团建活动、团日活动参与情况等，需要体现出整个团支部的凝聚力、团支书的策划和组织能力、团员的活动参与度等。
3. 团支部建设
[bookmark: _Hlk68011601]该部分需包括支部的建设思路及具体措施，围绕当前的学风、班级文化以及其他活动建设的情况展开，树立支部的建设目标，并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
4. 团支部获奖情况
该部分包括支部在大学期间所获得的（校级以上）荣誉，请按要求列出。如，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获得xxxxx活动x等奖。
附件3 
关于“魅力团支书”评选的材料要求
一、初赛
1. 纸质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魅力团支书”登记表》及团支书年度考核、奖学金证明材料。
2. 各学院答辩所需相关材料。

二、复赛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魅力团支书”登记表》
登记表均一式两份，盖章须与表格内容在同一页，不得随意变更表格形式。并附上团支书年度考核、奖学金证明材料。
[bookmark: _Hlk67244362]2. 团支书推荐材料
通篇的行间距统一设为固定值22磅行距，中文字体统一设为仿宋_GB2312，英文字体统一设为Times New Roman。以PDF格式提交。
3．视频材料
内容围绕团支书的日常学习及生活，包括但不限于自我介绍、兴趣爱好、特长等，鼓励以各种形式展示才艺。视频时间不超过5分钟，需本人出镜，分辨率为720p，大小不超过250MB，mp4格式，以百度网盘链接和提取码的形式提交。

三、决赛
[bookmark: _Hlk67173597][bookmark: _Hlk67959396]各团支书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学习党史为轴，进行现场展示；从个人感想以及如何感染团支部青年团员的两点入手，展示个人思维、个人组织引导能力及个人魅力；展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团支部组成、思想引领、团支部学习及活动、个人才艺展示，其中个人才艺展示为附加分，展示形式包括唱歌、舞蹈、乐器演奏等。展示整体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如有才艺展示内容，该部分不超过1分钟。


附件4
[bookmark: _Hlk66824045]关于“魅力团支书”评选的评分说明
一、复赛（以满分100分计）：
1. 思想政治（个人事迹）：2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在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实践经历丰富，具有创新意识，积极进取，成绩优良。
2. 工作能力：50%
（1）日常工作（25%）
工作能力扎实，出色完成各项团组织工作，熟悉团支部各项事务，团队建设优良，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
（2）团支部活动（25%）
团支部凝聚力高，策划与组织能力强，团支部参与度高，带领所在团支部获得一定荣誉，活动创新度高。
3. 个人魅力值：25%
生活态度积极向上，自信开朗，兴趣爱好广泛，拥有一技之长。
二、决赛（以满分100分、才艺附加分10分计）：
（一）基本分：100分
1. 主题和立意：15%
展示主题切合活动要求。
2. 内容：45%
内容紧紧围绕主题，观点正确、鲜明，内容丰富具体，具有一定深度和内涵，能准确展示个人在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特点和成绩。
3. 魅力值：25%
现场展示流畅、自然，表演者着装朴素端庄大方，举止自然得体，有风度，富有感染力；展示者精神饱满，能很好地运用姿态、动作、手势、表情。
4. 时间：15%
整体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如有才艺展示内容，该部分不超过1分钟。
（二）附加分：10分
内容为才艺表演，主题需围绕“建党百年”，形式包括唱歌、舞蹈、乐器演奏等。表演得体，时间不超过1分钟。
注：总得分=复赛得分×40%+决赛基本分×60%+附加分。

